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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徵稿啟事 
 

111.12.30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編輯委員會議修訂 

1. 《標準與檢驗月刊》於 88年 1月創刊，104年 1月起調整為《標準與檢驗》電子雙月刊，

108 年 1 月起改版更名為《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以下簡稱本刊）；本刊公開全年

徵稿，歡迎有關標準、檢測、驗證、度量衡等方面之各界投稿。 

2. 文稿架構及字數規範： 

(1) 「專題報導」專欄稿件：請以序言、主要內容、結語等架構為原則，文字以 6,000字、

圖表以 10張為限。 

(2) 「熱門話題」專欄稿件：請以新興產品、當令產品、民眾關切議題……等為主題，並

以序言、主要內容、結語等架構為原則，文字以 6,000字、圖表以 10張為限。 

(3) 「知識+」專欄稿件：請以綠能科技、產品相關（如演進、安全與危害、製造流程、校

正/檢測/檢定方法……等）、計量單位、標準發展及其他與標準檢驗局有關業務為主題，

並以序言、主要內容、結語等架構為原則，文字以 6,000字、圖表以 10張為限。 

(4) 「案例直擊」專欄稿件：請以品目查詢判定、檢驗/檢定/檢查作業、報驗發證處理、涉

違規調查分析……等案例為主題，並以案情、處理及說明、結語等架構為原則，文字

以 4,500字、圖表以 5張為限。 

(5) 「活動報導」專欄稿件：文字以不超過 1,000字、照片以不超過 3張為原則。 

以上稿件若有字數或圖表數超出規範之情形，請務必精簡至規範範圍內，針對超出規範部

分不另支付稿費。圖表請加註說明，並於內文中標示圖表序號。 

3. 撰稿應注意事項： 

(1) 為增進閱讀者閱讀意願，稿件內容建議可以生動有趣、淺顯易懂方式表達。 

(2) 撰稿格式及設定要求請詳閱「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撰稿規範」，不符體例者，本

刊編輯有權退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 

(3) 來稿請附作者真實姓名、任職單位、職稱、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聯絡方式，發表時

得使用筆名。 

(4) 「活動報導」專欄以外之稿件，須經本刊審查程序處理，如未通過審查或經編輯委員

會決議退稿者，不予刊登。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或刪減權，若不同意者，請斟酌投稿。 

(5) 屬翻譯性質之稿件，作者應於內文中說明為翻譯文章，並註明原作者及出處；所摘錄

或引用之內容或圖表，請於本文引用處註明，並於文末依引用順序臚列參考資料來源。 

4. 投稿於本刊，經本刊收錄刊登後，將薄致稿酬，並代表作者同意下列事項： 

(1) 著作權授權予標準檢驗局以任何目的及任何形式之利用；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

且稿件文責由作者自負。 

(2) 同意本刊授權國家圖書館進行典藏與提供利用的必要複製／數位化、以及於網際網路

公開傳輸提供非營利的學術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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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稿費支給額度表： 

 撰稿費（每千字） 
編稿費－圖表 

（每幅、張） 
審查費（每千字） 

調整後稿費（自 112

年 1 月號起實施） 
1,100 元 203 元 

專業審查：150 元 

總審查：150 元 

備註：圖表以自繪為主；數位照片（未經編輯）每則文稿最多以 3 張計算；網頁截圖

不計。 

5. 本刊自 193 期（105 年 1 月）可至標準檢驗局全球資訊網（路徑為「首頁／資訊與服務／

影音及出版品／出版資訊／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點閱，歡迎多加利用。 

6. 來稿請電郵至 jh.chen@bsmi.gov.tw（標準檢驗局第五組第三科陳俊豪），連絡電話：02-

23434537或 02-23431700分機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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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撰稿規範 
 

110.11.10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編輯委員會議修訂 

一、 文稿要項：應包含題目、作者、本文，必要時得加入圖、表，倘有引用文獻時，則增加

參考文獻。請至標準檢驗局（下稱本局）全球資訊網（路徑為「首頁／資訊與服務／影

音及出版品／出版資訊／政府出版品）下載範例（如附）。 

二、 格式及設定：  

(一) 全文字型：中文以新細明體，外文以Times New Roman為原則。 

(二) 度量衡單位：請依經濟部108年7月30日公告修正之「法定度量衡單位及其所用之倍數、

分數之名稱、定義及代號」規定標示，並參考標準檢驗局「法定度量衡單位使用指南」

（109年12月編印）書寫。 

(三) 題目：20號字體加粗，置中對齊。 

(四) 作者：12號字體，置右對齊，包含姓名、任職單位及職稱，姓名與任職單位及職稱間，

以全形斜線「／」隔開（如：／標準檢驗局第組技士）。 

(五) 本文： 

1. 標題14或12號字體加粗，置左對齊項次依「一、（一）、1.、(1)、A、(A)、a、

(a)」為序，其中參考文獻之「（一）、A、(A)」得省略。 

2. 12號字體，左右對齊，首段第一行左側縮排2字，行距21點。 

3. 標點符號：夾註號內為中文字時，使用全形夾註號，範例：（中文）；夾註號內

為英文字時，使用半形夾註號，範例：(English)。第一層夾註號內另有夾註號時，

使用第二層夾註號〔〕。 

4. 當使用度量衡單位之英文代號時，數量值與單位間保留1半形空格，範例：1 kg。 

5. 圖、表之編碼以阿拉伯數字表示，範例：圖1。 

6. 引用參考文獻內容時，於該文句或段落末以參考文獻編號加上括號[ ]表示，範例：

[1]；倘該文句或段落引用參考文獻為複數者，則文句或段落末依參考文獻編號順

序完整列出，範例：[2][3][4]。 

7. 頁尾以阿拉伯數字標註頁碼，置中對齊。 

8. 正文中倘須加註說明，請於該詞彙右方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並上標，且於當頁頁尾

說明註釋內容。 

9. 撰寫立場，如為本局所屬各單位及分局供稿者，稿件首次提及總局（法規、政策、

措施、系統等）時，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本局）」稱之；分局稿件首次

提及分局（個別政策、規定、措施、活動、個案、研究、成果等），以「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分局（下稱本分局）」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本局）

分局」稱之，倘內文已先提及總局時，亦得以「本局分局（下稱本分局）」

稱之。如為外單位供稿者，提及本局時，則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該局）」

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稱之。 

10. 不論中文或外來語，皆可依約定俗成之用法，使用簡稱或縮寫；惟於第一次出現

時須用全稱，並以括號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或縮寫，範例：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

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六)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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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表）內容應清晰可視，將圖片格式設置為「與文字排列」並調整該列行距為「單

行間距」，穿插於文中適當處。 

2. 標題應置於表的上方或圖的下方中央，格式為：12號字體，置中對齊。以阿拉伯數字

編號，編號與標題內容間保留2個半型空格，範例：「圖1  」。 

3. 當有數個圖（表）列於同一圖（表）標題中時，以(a)、(b)、(c)……分別編號說明之。 

4. 圖（表）如有註釋，請清楚標示，並置於圖（表）下方；如有資料來源請依引用參考

文獻方式清楚標示。 

(七)參考文獻： 

1. 依正文引用順序排列，完整列出參考文獻（含圖、表出處），並以阿拉伯數字編號。 

2. 參考資料年份：資料來源為我國者，請以民國表示；資料為外文者，請以西元表示。 

3. 12號字體，置左對齊。 

4. 各類文獻書寫方式如下： 

(1) 期刊：依序為作者、年份、標題、期刊名稱、期號或卷（期）數、頁數。如： 

A. 劉觀生，106，從品質遇向品牌的創新之路，品質月刊，53(1)，41-45。 

B. Richard J C Brown, Paul J Brewer, Peter M Harris, Stuart Davidson, Adriaan M H van 

der Veen and Hugo Ent, 2017, On The Raceability of Gaseous Reference Materials, 

Metrologia, 54, L11–L18. 

(2) 書本、講義、研討會論文或報告：依序為作者、年份、書名（課程名稱或論文名

稱）、出版機構（舉辦單位或研討會名稱）。如： 

A. 吳庚、盛子龍，10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B. 新版電氣安全迴路設計(EN ISO 13849-1)講義，101，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C. 邱明慈，105，論行政法上之預防原則，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D. Ernst O. Goebel and Uwe Siegner, 2015, Quantum Metrology: Foundation of Units and 

Measurements, Wiley-VCH Verlag GmbH & Co., Weinheim. 

(3)會議紀錄：依序為會議紀錄名稱、年份（月份或編號）、召集單位、頁數。 

A. 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109(12)，經濟部標準檢驗局，3-5。 

B. 電信終端設備與低功率射頻電機審驗一致性會議紀錄，108(69)，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1。 

(4) 國際標準/文件、國家標準、技術規範：編號、年份、名稱（、版次）。如： 

A.ISO 9001: 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B. CNS 12953: 1992，輕質碳氫化合物密度試驗法。 

C. CNMV 201: 2013，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2版。 

(5) 法規、判例：依序為名稱或案由、卷源及§章節號碼（外文）、日期或年份。如： 

A. 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106年11月14日。 

B. 損害賠償，臺灣高等法院96年度醫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96年8月28日。 

C.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15 U.S.C. § 2051, 2008. 

(6) 網路資料：依序為作者、年份、標題、網頁名稱、網址、檢索日期（民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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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林天祐，99，APA格式第六版，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圖書館，取自

http://lib.utaipei.edu.tw/UTWeb/wSite/public/Attachment/f1313563395738.pdf 

（104/8/4） 

B. History of the Bidet，2019，bidet.org，取自https://www.bidet.org/ 

blogs/news/history-of-the-bidet（104/6/17） 

(7)若參考資料作者為機構、團體或查無作者時，則將標題前移至首位（標題、年份、

出版人或出版機構……等）。 

(8) 若參考資料為線上百科辭典資料或查無年份時，可省略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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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撰稿格式範例】 

文章題目 

王／標準檢驗局第組科員 

一、光的量測歷史 

……希臘天文學依巴谷斯(Hipparchus)只憑肉眼觀察，無需特殊工具或設備，繪製了約

850 顆星星的目錄，包含位置和亮度。他將最耀眼的星星列為「第一級」，而最微弱的星星為

「第六級」[1]。  

 

 

光度量包括：光強度、發光能、光通量、發光度、光照度、光亮度等（如圖1），…… 

 

 

 

 

 

 

 

 

 

圖3  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系統追溯體系 

 

二、光速 

國際度量衡大會將光速定義為一常數，光的波長視為時間的導出量，於是光速定為 299 

792 458 m/s，而 1 m就是光在真空中於 1/299 792 458 s間隔內所行經之路徑長度…… 

 

 

三、時間 

時間的單位－秒(second)，最初定義是基於地球自轉週期，即「一日之長」 (length of day, 

LOD)，將 LOD分割 24等分成「時」，……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曾在 1930

年代至 1960年代以此作為美國的時間標準，…… 

 

 

 

作者資料排序格式。 

引用參考文獻方式（請勿上標）；如無括弧僅數字並

上標，為註腳，非引用文獻。 

項次起始為一，依序為：一、

（一）、1.、(1)、A、(A)、

a、(a)，視撰稿須求其中

「（一）、A、(A)」得省略。 

 

 

 

頁碼呈現方式。 

縮排。 

使用簡稱時，第 1次使用全稱。 

外文翻譯使用通行之譯法。 

使用度量衡單位時，數值(458)與英文單位代號(m/s)間應保留半形空格，

中文單位代號（米/秒）則不用。採用中文或英文之單位代號表示，全文

應一致。以科學家為名的英文單位代號（如 V, W, A, Pa…）須大寫，其

餘以小寫表示，「升」則以 l或 L表示皆可。 

圖說呈現方式

及位置。 

內文提及「圖」的

呈現方式。 

國立成功大學 
流量實驗室

(TAF0886) 

流量計 氣壓表 

英國/法國國家實驗室 

財團法人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校正實驗室 

溫度計 乾式標準氣體 

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題目 20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全文字型

中文以新

細明體，

外文以

Times New 

Roman為

原則。 

 

正文 12 號

字，左右

對齊，行

距 21 點。 

圖片若為自行

繪製者，使用

中文請以新細

明體，外文以
Times New 

Roman為原

則。 

標題 14號字加粗，置

左對齊。 

編號與標題間保留 2半形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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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香茅油特性成分分布含量一覽表[1][2] 

CNS 6469 CNS 8133 

成分(a)
 

最小值 

(%) 

最大值 

(%) 
成分(a)

 
最小值 

(%) 

最大值 

(%) 

薴烯(limonene) 2.0 5.0 莰烯(camphene) 7.0 10.0 

香茅醛(citronellal) 31.0 39.0 薴烯(limonene) 7.0 11.5 

沈香醇(linalool) 0.5 1.5 香茅醛(citronellal) 3.0 6.0 

異洋薄荷醇(isopulegol) 0.5 1.7 龍腦(borneol) 4.0 7.0 

ß-覽香烯(ß-elemene) 0.7 2.5 － － － 

乙酸香茅酯(citronellyl acetate) 2.0 4.0 － － － 

牻牛兒醇-D(germacrene-D) 1.5 3.0 － － － 

香葉醛(geranial) 0.3 11.0 － － － 

δ-杜松烯(δ-cadinene)+ 

乙酸香葉酯(geranyl acetate) 
3.9 8.0 

－ － － 

－ － － 

香茅醇(citronellol) 8.5 13.0 香茅醇(citronellol) 3.0 8.5 

香葉醇(geraniol) 20.0 25.0 香葉醇(geraniol) 15.0 23.0 

欖香醇(elemol) 1.3 4.0 － － － 

丁香酚(eugenol) 0.5 1.0 
異丁香酚甲醚 

(methyl isoeugenol) 
7.0 11.0 

註：(a)成分係依其在極性層析管柱上之溶析順序列出 

 

 

ISQ 中，電荷之庫侖定律如下：  

2

21

04

1

r

qq

πε
F   

式中，  F ：力  

 q1 及 q2 ：2 個電荷  

 r ：距離  

 ε0  ：通用常數，亦即電常數  

 

 

場量位準單位Np（奈培）與B（貝爾）間之關係： 

 

LF = ln(F/F0) = ln(F/F0) Np = 2 lg(F/F0) B  

 

當F/F0 = e時，奈培是場量F的位準，F0是同類之參考量。 

1 Np = ln(F/F0) = ln e = 1  

 

當F/F0 = 10
1/2時，貝爾是場量F的位準，F0是同類之參考量。 

1 B = ln 10
1/2

 Np = (1/2) ln 10 Np = 2 lg 10
1/2

 B 

 

 

 

 

 

 

表說呈現方式及位置。 

表註釋呈現方式及位置。 

1.上、下標呈現方式及位置。 

2.量、單位及方程式符號呈現方式，

可參考 CNS 80000系列標準。 

希臘字母呈現方式，可參考 CNS 80000-1

標準。 

對數呈現方式，可參考 CNS 80000-1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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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5日光燈管層板燈具      (b)T5 LED燈管層板燈具      (c)層板燈具的串接 

 

 

 

 

 

 

 

 (d)置於裝潢層板間               (e)安裝於裝飾櫃內               (f)直接擺木櫃上(黏貼固定) 

圖 3  層板燈具外觀、燈管光源種類 、串接及安裝場所應用[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與科工館自民國 90年開始與科工館已跨單位合作

18個年頭，共同對我國百年來度量衡文物進行系統性的蒐藏，總計已超過 300件文物…… 

 

 

五、參考文獻 

1. 陳，107，光的量測及光度量單位，標準與檢驗雙月刊，206，52-58。 

2. 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109(12)，經濟部標準檢驗局，3-5。 

3. 吳、盛，10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4. 新版電氣安全迴路設計(EN ISO 13849-1)講義，101，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5. 邱，105，論行政法上之預防原則，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6. ISO 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 

7. CNS 80000-1:2015，量及單位－第 1部：通則。 

8. 法定度量衡單位及其所用之倍數、分數之名稱、定義及代號，108年 7月 30日。 

9. 請求給付資遣費，最高法院 96年度台上字第 2178號民事判決，96年 9月 28日。 

10. 林，99，APA格式第六版，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圖書館，取自

http://lib.utaipei.edu.tw/UTWeb/wSite/public/Attachment/f1313563395738.pdf 

11. 標準，維基百科，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87%86 

 

組合圖說呈現方式。請以(a)、(b)……分別編號及說明。 
資料來源呈現方式。 

撰寫立場呈現方式，本局供稿者提及本局時，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

稱本局）」稱之；外單位供稿者提及本局時，則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下稱該局）」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稱之。 

參考文

獻書寫

方式。 

http://lib.utaipei.edu.tw/UTWeb/wSite/public/Attachment/f1313563395738.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87%E5%87%86

